








附件1

2023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分配明细表

单位：万元

单位编码 市  县 合计
黑财指（农）
〔2023〕36号
已提前下达

此次下达

0090099006     鹤岗市合计 1156 1072 84 

  00900990061       鹤岗市财政局 320 320 0 

          其中：东山区 320 320 

  00900990069001       萝北县财政局 224 198 26

  00900990069002       绥滨县财政局 612 554 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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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
任务）财会监督责任人报备表

填报部门（公章）：

序号 部门（单位）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

填报人： 填报时间：

注：各单位此项资金财会监督责任人为本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
